
关于优化省内转移接续业务的办理通知
各参保单位:

针对省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跨统筹、跨制度转移接续业务的一系列问题后台进行了优化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取消了参保缴费凭证。增加“转移接续业务问题告知”功能，增加“转移接续业务进度查询功能”，优化了转移联系函与转移接续信息表查询功能，开通了转移接续业务网办功能。

二、新增转移接续网办功能。目前只针对省内跨统筹，跨制度（企业）转移业务，省外转移接续业务仍沿用原方法(省社保经办大厅办理）。

三、优化后转移接续业务流程

系统优化升级后，转移接续业务流程也发生了改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转移接续业务的起点是“出具转移联系函”，一旦为参保人员出具了转移接续联系函，则转移接续业务正式启动，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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